 “北洋励学金”捐赠协议书
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一直做出卓越的贡献。本着对历史和国家高度负责之态度，将天津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培养出更好更多的素质高、基础厚、能力强的创新型人才，特别为鼓励天津大学在校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以下简称“捐赠人”）决定捐资参与“北洋励学金”。

一、捐赠人意向
1、捐赠人对于受助人的要求：捐助人希望受助人除符合第三、四条所列之基本条件和基本义务外，经与基金会协商，特提出如下附加要求：
——————
2、捐赠人冠名意向：□冠名　□不冠名　　冠名名称：＿＿＿＿＿＿励学金
二、捐赠金额及期限
捐赠人一次性捐赠      元(人民币/美元)； 

或捐赠人每年捐赠      元(人民币/美元)，捐赠期     年，共      元（人民币／美元）；

捐款形式：（请选择）    □ 一次性捐赠    □ 每年捐赠      

三、受助人基本条件
1、家庭经济困难，符合天津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条件；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3、学习刻苦、勤奋，生活俭朴、节约；

4、遵守国家法律及校规校纪，自觉履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四、受助人基本义务

————
五、评定办法
受助人的评定由天津大学学生会在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监督下依照天津大学奖、助学金管理有关条例，并根据捐赠协议所列之基本条件、义务及捐赠人附加要求，依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并参照本人品行表现与学习成绩进行。
六、资助办法
每年从申请特困资助的本科生中选出        名受助者，每人每年获助6500元人民币，资助       年。
七、捐赠人一次性捐赠励学金款项汇至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或捐赠人每年  　 月     日前将本励学金款项汇至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帐户名称：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开户行：天津银行兴科支行；帐  号：103601201090035769；汇款用途：“北洋励学金”）。收款后，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将及时给付收据。

八、本励学金从捐助款汇至基金会之（当年、次年）起开始实施，协议有效期      年。
九、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捐赠人： 　                         　　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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